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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0 年 3 月 12 日第 36(XXXVI) 号·® 1981 年 3 月 10

日第 26(XXXVII) 号、＠ 1982 年 3 月 11 日第 1982/39

号,@ 1983 年 3 月 10 日第 1983/52 号、＠ 1984 年 3 月

8 日第 1984/24 号决议＠和 1985 年 3 月 14 日第1985/

50 号＠决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78 年 5 月 5 日

第 1978/18 号、 1978 年 8 月 1 日第 1978/40 号、 1982

年 5 月 7 日第 1982/37 号、 1983年 5 月 2 7 日第1983/

39号、 1984 年 5 月 24 日第 1984/25 号、 1985 年 5 月

30 日第 1985/42 号决议及理事会 1980 年 5 月 2 日第

1980/138号和 1981 年 5 月 8 日第 1981/144 号决定，

值此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，重申儿童权利需

要受到特别保护，并要求不断改善世界各地儿童的境

况以及他们在和平与安全的条件下成长和受教育，

深褒关注由于社会条件不利、自然灾难、武装冲

突剥削、饥饿和残疾，世界许多地区的儿童境况仍

然十分危急，并深信需要采取紧急的国家和国际行

动，

注意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在增进儿童的

幸福和成长方面的重要作用，

深信一项儿童权利国际公约将对确保儿童权利和

儿童福利受到保护起到积极作用，

喜见分布各地理区域和代表各社会制度的许多会

员国以及各政府的和非政府的国际组织对拟订一项儿

童权利国际公约兴趣日增，

赞赏地注意到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期间在

拟订一项儿童权利公约草案方面做出了进一步进

展，＠

注意到波兰提出的题为“制订一项儿童权利公约

草案的现况＂的文件，＠

I. 喜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5/42 号决议，

其中理事会授权人权委员会在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

之前召开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会议，为期一星

期，以完成关于儿童权利公约草案的工作；

2. 戛求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最优先注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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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问题，并尽一切努力完成公约草案，通过经济及

社会理事会把它提交给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，

3. 请全体会员国对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

完成儿童权利公约草案的工作做出切实贡献，

4. 请秘书长向工作组提供一切必要协助，以确

保其顺利有效地完成这项重要的工作，

5. 决定将题为“儿童权利公约问题”的项目列入

其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。

1985 年 12 月 13 日

第 116 次全休会议

40/114. 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公民和政

大会，

治权利的不可分割性和相互依

赖性

意识到依照《联合国宪章》，各国有义务促进社会

进步和较大自由中的较好生活水平以及对所有人的人

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守，不分种族、性别、

语言或宗教，

回顺《世界人权宣言》＠以及《经济、社会、文化

权利国际公约Xb 和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

约》心

认识到《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国际公约＞和《公

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制定了各国应当遵守的

新标准和义务，

回顺 1986 年是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＠通过

二十周年，

又回顺 1969 年 12 月 11 日庄严宣布的以《联合国

宪章”为基础的《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》，o

注意到《1985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》，＠

重申其 1977 年 12 月 16 日第 32/130 号决议规定

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是不可分割并且互相依赖的，

各国绝不能因增进和保护一类权利，就可以免于或不

必增进和保护其他权利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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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充分实现，与经济、

社会及文化权利的享受是息息相关的，

井裸值要使人权的实施有持久性的进展，国家和

国际就必须在经济、社会和政治发展方面有健全有效

的政策，

希望消除充分实现人权方面的一切障碍，尤其是

新老殖民主义、种族主义、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、种

族隔离、外国干预、占领、侵略、歧视和统治，

认识到所有人民都有对其自然财富和资源行使充

分主权的基本权利，

又认识到实现发展的权利有助于增进经济、社

会、文化权利的享受，

重申裁军与发展间有密切的关系，裁军领域取得

的进展可以相当地促进发展领域的进展，通过裁军措

施节余下来的资源有助于所有人民、尤其是发展中国

家的人民的经济及社会发展和福利，

固顺人权委员会 1985 年 3 月 14 日第 1985/42 号

决议，其中委员会宣称经济、社会及文化权利的促进

和执行及其实现方面的种种障碍，在联合国各机构的

范围内并没有受到充分的注意，＠

请秘书长加强对各国的咨询服务方案工作，以执

行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，

1. 认识到对于经济、社会及文化权利以及公民

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执行、促进和保护，应给予同等的

注意

2. 呼旰所有国家值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通

过二十周年之际，进行旨在充分执行其中所载各项权

利的政策

3. 纂求人权委员会继续审议如何实现经济、杜

会及文化权利，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四

十二届会议提出它对这些人权的看法和建议；

4. 欣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 1985 年 5 月 28

日第 1985/17 号决议中决定成立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

利委员会，千 1987 年起开始负责审查《经济、社会、

文化权利国际公约》的执行情况的重要任务；

5. 蔽勘计国歧怕吹谊考虑为经济、社会和文化

权利委员会提名人选，适当地认识到委员会成员须是

人权领域公认有能力的专家，以个人身分参加工作，

6. 敦促秘书长在现有资溉范围内，采取果断措

施为经济、杜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进行宣传，确保该

委员会能获得充分的行政支助，使其能够切实展开工

作；

7. 决定于 1986 年 12 月 16 日大会第四十一届

会议期间举行～次纪念性的全体会议，庆祝关于人权

的两项国际公约通过二十周年，

8. 并决定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在题为“关千人

权的两项国际公约”的项目下讨论“经济、社会、文

化、公民和政治权利的不可分割性和相互依赖性”的

问题。

1985 年 12 月 13 日

第 116 次全休会议

40/115. 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

大会，

回顺其 1978 年 12 月 14 日第 33/51 号、 1979 年

11 月 23 日第 34/45 号、 1980 年 12 月 11 日第 35/132

号、 1981 年 11 月 25 日第 36/58 号、 1982 年 12 月 18

日第 37/191 号、 1983 年 12 月 16 日第 38/ 116 号和

第38/117 号及 1984 年 12 月 14 日第 39/136 号和第

39/138 号决议，

注意剽秘书长关于《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国际

公约》、＠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©以及《公

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》O 的现况的

报告，＠

赞赏地注意剽更多的会员国响应大会的呼吁加入

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，＠

认识测人权事务委员会在执行＂公民权利和政治

权利国际公约）及其《任意议定书＞方面的重要作用，

考虑剃经济｀社会、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

政府专家会期工作组的有益工作，

II) A/ 40/605 。


